
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台儿庄区湿地保护

管理工作职责（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运河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区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台儿庄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职责(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执行。

台儿庄区人民政府

2017 年 6月 1 日

台儿庄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职责(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湿地保护管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湿地功能和生物多样

性，保障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

展，根据《国家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山

东省湿地保护办法》、《山东省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枣庄市湿地公园

建设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区实际，现将各级各有关部门

湿地保护管理职责明确如下：

一、湿地建设管理委员会工作职责

湿地建设管理委员会是全区湿地建设、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机构，领导各

镇街、有关部门按照各自工作职责做好湿地建设、保护、管理工作。其管理的范

围包括一带(运河风光带)一环(环城生态走廊)范围内的湿地及全区其它湿地。



二、镇(街)湿地保护管理工作职责

(一)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是本辖区湿地保护管理的责任单位，按照属地

管理的原则，成立相应机构，具体负责本镇(街)行政区域内的湿地保护、恢复和

日常巡查管理职责。

(二)各镇(街)应当严格执行有关湿地保护规划，不得违反规划批准建设项目

或者进行其他开发建设活动。

(三)对辖区内的湿地建设项目进行监管，对破坏湿地资源的行为及时制止，

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处罚。对出现的私搭乱建等现象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人员拆除。

三、部门湿地保护管理工作职责

(一)区林业局是湿地保护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综合协调湿地的保护、

利用与管理，划定湿地及湿地资源的保护范围。会同有关部门划定湿地禁止开发

建设的区域、限制开发建设的区域、合理利用的区域以及保护、修复方式等内容;

负责湿地资源日常巡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有关责任部门处理;定期组织开

展湿地资源调查，建立湿地资源档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破坏湿地资源的行为

进行处罚。

(二)区发改局负责湿地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批、监督实施等工作。

(三)区财政局负责湿地保护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争

取上级财政对湿地保护项目建设和生态产业发展方面的扶持资金，科学整合其它

资金用于湿地建设，落实区级湿地保护管理日常办公经费。



(四)区水务局负责河流、水库等区域的湿地水土保持、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

与管理及湿地项目争取等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擅自在湿地范围内建设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

活动进行处罚。

(五)区环保局负责湿地生态系统水环境质量监测、质量评估，定期发布湿地

生态系统水环境质量监测信息和评估结果，积极争取湿地修复、净化、保护、管

理等项目，并提出湿地环境治理建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查处违规污染湿地的行

为。

(六)区国土资源分局负责湿地内土地使用监管、土地性质界定等工作;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对擅自围垦、填埋、采砂、取土、占用湿地或者改变湿地用途的行为

进行处罚。

(七)区畜牧水产局负责湿地内渔业资源的管理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查处

非法捕鱼和灭绝性捕鱼行为，同时对发生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会同有关部门采

取措施，严格防控，防止蔓延。

(八)韩庄运河管理局负责韩庄运河河道、滩地及湿地使用监管和湿地项目资

金争取等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擅自在湿地范围内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进行处罚。

(九)区公安分局负责依法查处破坏湿地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干扰、阻碍湿

地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予以处罚。



(十)区城管局会同有关镇(街)做好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湿地违章建筑的拆除工

作。

(十一)区规划分局做好湿地建设的有关规划工作，会同有关镇(街)做好城市

规划区范围内湿地违章建筑的拆除工作。

(十二)区旅服局负责指导全区重点湿地生态旅游项目规划编制和方案的审

查审批及湿地旅游项目争取等工作。

(十三)区农业局负责有关湿地水生植物引进栽植技术指导及与湿地有关的

乡村旅游等项目争取工作。

(十四)区住建局负责城市湿地的建设、管理工作。

(十五)区科技局负责湿地修复新品种、新技术等推广应用及湿地科研项目实

施等工作。

(十六)区科协负责湿地科普教育基地的申报工作。

(十七)区广播影视中心负责有关湿地保护的公益性广告等宣传工作。

(十八)区文广新局负责湿地生态文化的挖掘及湿地文化项目的争取等工作。

(十九)区文化产业园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湿地休闲度假区建设管理工作。

(二十)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负责所经营湿地的保护修复、运营等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湿地保护管理工作应当遵循统筹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持续发展

的原则，实行综合协调、属地管理、分部门实施的管理体制。

(二)各镇(街)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做好湿地保护管理

工作。在湿地保护范围内从事一切项目建设前，应当制定湿地保护方案，各镇

(街)、有关部门在批准项目建设时，必须报区林业局批准后实施。

(三)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是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第一负责

人，对湿地保护管理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职责范

围内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

处)、有关部门其他相关负责人对分管业务工作范围内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负直

接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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